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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履行職責    監察警方武力的使用
香港人權監察相信，閣下知悉在本年3月6日於中環進行的示威，警方從雪廠街方向以人鍊方式衝向站於十字路口中心的示威人士以及使用胡椒噴霧，並大舉拘捕達113名示威人士。就警方在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期間，在無發出清楚警告就使用過份武力的指控，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卻未公開有關詳細資料，來回應公眾及傳媒的疑慮，並說出「為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
等言辭，來為可能涉事的警員護航。對於向示威者使用胡椒噴霧，曾偉雄一再堅持當日發出概括性警告的做法恰當
，但明顯地有違警方使用武力的守則：保安局和警方的「警方使用武力的原則」文件清楚列明，「在現場情況許可下，警員須以口頭警告，示意將使用武力，並告知所用武力的性質和程度」。
人權監察認為，面對濫用武力的指控，警方應該提高問責性，對指控作認真的調查，如果查明警方無錯，就請警務處處長拿出警方錄影帶等證據，向公眾和立法會交代問責，不能「出口術」推卸管理和督導下屬的責任。
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更指「當日警方並非刻意將胡椒噴霧直接噴向示威者，而是噴向高天」
，更引起公眾譁然。有報導引述資深警官指出，香港警隊使用胡椒噴霧至今，從未聽聞要向天噴射。
人權監察質疑，李少光局長是否對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及其他武力的守則、指引與程序，及當日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況有準確的掌握。當日現場的新聞片段，顯示有警員將胡椒噴霧噴向示威者
，我們擔心李少光局長被警方蒙蔽，沒有足夠能力及意願監督警方是否有濫權。
人權監察要求閣下督促保安局及警方認真向公眾及立法會問責，公開所有使用胡椒噴霧的規則及指引，並公開所有3月6日遊行當日警方所拍攝的錄影，與當日現場指揮官、負責警官及有關警務人員就使用胡椒噴霧的報告，包括對當日集會的描述，使用胡椒噴霧的理據及決策過程，以及警司級或以上的警官及其他警方人員檢討當日使用胡椒噴霧是否恰當的評估，使公眾得知當日的來龍去脈，及警方是否依照其規則及指引使用胡椒噴霧。
人權監察擔憂，警方及保安局對公眾問責性缺乏理解及承擔，以至警方的濫權或不當行為，特別是警方日益針對不同政見人士的示威活動，可能對公眾集會及遊行造成打壓。長期以來，香港示威請願頻繁，一如警方所言，香港眾多的示威，一般都能順利進行，只有部分例外。人權監察要指出的是，這些重要的例外，正是檢驗警方是否政治中立、有否選擇性打壓的試金石。

閣下貴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有責任有效地監察警方使用武力的情況，確保政府，包括保安局及警方，向公眾及立法會問責，維護市民行使和平集會及請願的憲制權利，特別是不同政見的人士應有的遊行及集會空間，防止他們的行動被無理打壓。當警方被指濫權及行為不當時，即使沒有人願意站出來向「投訴警察課」投訴，警方及保安局仍有責任對有關指控及公眾關注的事項作出公正的調查及交代。
人權監察亦促請閣下要求李少光局長解釋，他指警方向天噴射胡椒噴霧的言論，究竟是為警方護航而作假，抑或被警方蒙蔽，而對事件欠缺準確的掌握。李少光局長以至閣下，有責任公開事實的真相，向公眾有所交代。

人權監察重申向閣下、政府相關部門及警方提出的三項要求，包括：

(1) 警方公開所有使用胡椒噴霧的規則，指引及程序；

(2) 公開所有於3月6日遊行當日警方所拍攝的錄影，與當日現場指揮官、負責警官及有關警務人員就使用胡椒噴霧的報告，包括對當日集會的描述，使用胡椒噴霧的理據及決策過程，以及警司級或以上的警官及其他警方人員檢討當日使用胡椒噴霧是否恰當的評估；及
(3) 特首閣下履行職責，有效地監察警方的武力使用，確保文官局長履行他的監察及向公眾的問責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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